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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7 日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议案》，

由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上饶市奥尼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尼光电”）业绩承诺

已达成，未触发业绩补偿义务。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2023 年 10 月 2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

东莞市宇承科技有限公司受让上饶市奥尼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同意全

资子公司东莞市宇承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承科技”）受让上饶市奥尼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尼光电”）股东杨向平、王俊、彭学明、谢明星和林建清分别

持有的奥尼光电 26.50%、20.00%、19.50%、19.50%和 14.50%的股权，并签署《关于受

让上饶市奥尼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宇

承科技持有奥尼光电 100%的股权，转让对价合计为 7,855.00 万元，并于 2024 年 1 月

22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二、业绩承诺情况

业绩承诺期为 2023 年度、2024 年度和 2025 年度，奥尼光电原有股东杨向平、王俊、

彭学明、谢明星和林建清承诺，奥尼光电在承诺年度内实现的承诺净利润（以经审计的

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孰低者为计算依据，剔除股

权激励的影响，下同）分别为不低于 1,000 万元、1,100 万元和 1,200 万元，累计不低

于 3,300 万元。若奥尼光电 2023 年度、2024 年度和 2025 年度实际净利润合计数低于净

利润承诺数的 90%（即 2,970 万元），承诺各方按照下列计算公式计算对甲方进行现金

补偿：



补偿金额=奥尼光电最终交易对价*（3,300 万元-利润承诺期实际净利润合计数）

/3,300 万元，承诺各方按照其各方转让出资额占标的资产股权金额的比例承担上述对公

司的补偿责任，并对其他承诺各方补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

三、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根据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上饶市奥尼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奥尼光电 2023 年度至 2025 年度实现的承诺净利

润合计为 32,191,868.99 元，超过净利润承诺数的 90%（即 2,970 万元），未触发业绩

补偿义务。

四、结论

综上，上饶市奥尼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完成业绩承诺，无需补偿。

五、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27 日


